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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是民商法的基石, 合同法在民商事法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不
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合同法都是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础。 同时, 合
同法也是最具普适性的法律规则, 是国际化程度最高、 统一法领域成就最高
的内容。 在法学教育中, 合同法也是法学院最好的课程, 在课时量和所授内
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要远远多于其他课程。 相较于大陆法系合同法, 英美法系
合同法具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 主要包括强调实用主义胜于理性主义、 强调
灵活性胜于确定性等特点, 并且由于英美契约法始终秉持开放性倾向和多元
化思维, 其理论创新兴旺蓬勃、 层出不穷, 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尽管美国
契约法与英国契约法有所不同, 但总体上是继受了英国契约法的理论和制度,
英美契约法共同构成了与大陆法系所不同的 “英美契约法系统”, 也成为当今
世界商务往来的真正游戏规则。

美国合同法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合同 (contract)、 对价 (consideration)、
允诺 (promise)、 交易 (bargain)、 执行 (enforce)、 允诺禁反言 (promissory

 

estoppel)。 其法源主要包括判例法及制定法法源, 判例是其中最核心和基本
的法源, 其中制定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 美国合同法中最具代表性的
制定法法源是 《统一商法典》 (简称 “UCC” )。 除了制定法和判例法, 美国
合同法还存在着一种独特法源——— 《合同法重述》, 《合同法重述》 是由美国
法学会精心打造, 对合同全部重要制度的一般概括和叙述, 虽然不具有法律
的直接约束力, 但有影响法院判决并为各方所认可的重大权威性。 《合同法重
述》 代表了美国契约法学界对大陆式的法典化与英美式的判例化模式的一种
成熟的认知态度和调和做法。 当今英美契约法领域代表人物众多, 其中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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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阿蒂亚、 科宾、 卢埃林、 埃森博格、 吉尔莫、 法恩思沃斯、 富勒、 凯
斯勒、 克鲁曼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代表人物。

美国合同法最为核心的原理主要包括对价原则、 允诺禁反言原则、 合同
的订立 (要约与承诺)、 合同书面形式、 合同效力瑕疵、 合同的履行与违约、
违约救济、 合同内容与合同解释以及合同转让与第三人等 9 个方面的内容。
对价原则是美国合同法的王牌, 判断是否构成对价的主要理论包括获益受损
理论及对价交易理论, 该部分涉及的重点案例主要包括哈默诉西德维案
(HAMER

 

v. SIDWAY)、 菲格诉博希姆案 (FIEGE
 

v. BOEHM) 等。 允诺禁反
言原则是对价原则的一种补充和替代, 涉及的重点案例包括中央伦敦财产信托
公司诉高树房屋公司案 (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
 

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 里奇兹诉斯科森案 (RICKETTS
 

v. SCOTHORN) 等。 合
同的订立部分涉及的重点案例包括路西诉齐默案 (LUCY

 

v. ZEHMER)、 卡夫
特诉艾德 &约翰斯顿公司案 (CRAFT

 

v. ELDER
 

&
 

JOHNSTON
 

CO. ) 等。 合同
的效力瑕疵主要包括主体、 行为和内容方面的瑕疵, 涉及的重点案例包括多
德森诉施雷德案 (DODSON

 

BY
 

DODSON
 

v. SHRADER)、 基佛诉弗雷德豪汽车
公司案 (KIEFER

 

v. FRED
 

HOWE
 

MOTORS,
 

INC. ) 等。 合同的履行与违约部
分涉及的重点案例包括雅各 & 杨公司诉肯特案 ( JACOB

 

&
 

YOUNGS
 

INC.
 

v. KENT)、 普兰特诉雅各布斯案 (PLANTE
 

v. JACOBS) 等。 违约救济部分涉
及的重点案例包括沙利文诉奥康纳案 (SULLIVAN

 

v. O􀆳CONNOR)、 维克斯制
造公司诉科瑞伯克斯公司案 (VITEX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v.
 

CARIBTEX
 

CORPORATION) 等。 合同内容与合同解释部分涉及的重点案例包
括伍德诉露西案 (WOOD

 

v. LUCY,
 

LADY
 

DUFF-GORDON)、 东方航空公司诉
海湾石油公司案 (EASTERN

 

AIR
 

LINES,
 

INC. v. GULF
 

OIL
 

CORPORATION)
等。 合同转让与第三人部分涉及的重点案例包括 R. E. 戴维斯化学品公司诉戴
索尼克公司案 (R. E. DAVIS

 

CHEMICAL
 

CORP.
 

v. DIASONICS,
 

INC. )、 莎莉
美容公司诉耐克斯产品公司案 (SALLY

 

BEAUTY
 

COMPANY,
 

INC. v. NEXXUS
 

PRODUCTS
 

COMPANY,
 

INC. ) 等。
本书开篇从美国合同法的重要性、 精神气质、 核心概念、 重要法源和杰

出学者等多个方面阐释了学习美国合同法具体原理和特定案例所需要的背景

知识, 其后对美国合同法的重要学说原理进行具体阐释, 并对重要原理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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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重点案例进行了介绍, 对案情、 争议焦点、 裁判要旨及结果、 裁判理由
进行了系统和精炼的总结。

总之, 英美法是判例法, 没有大陆法系法典化的宏观法律体系, 但也正
是因英美法的开放性倾向和多元化思维, 其理论创新才蓬勃兴旺。 英美合同
法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 而美国合同法在英美合同法中有着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 中国合同法在发展的过程中, 受到英美合同法的影响
较多, 其很多内容来自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和 《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 而后续中国合同法的不断发展进步同样离不开对英美合同法学说和判
例的深入研究, 因此对英美合同法学说和判例的学习和借鉴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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